外國投資人或外國法人投資人之代表人申辦居留簽證之作業規定

外交部84年8月11日外(84)領二字第84318488號函

外交部96年12月17日部授領二字第0966802470號函

    外國投資人或外國法人投資人之代表人，因業務需要擬在華作六個月以上之居留者，得依左列規定，由各該主管機關核發證明，函請外交部核發單次入境之居留簽證：
（一）外國人來華投資經核准後，於各該投資事業已實行股本投資達20萬美元以上者，得申請核發2人。
（二）外國投資人實行投資達20萬美元以上者，每增加50萬美元，得申請增發1人，但以增發7人為限。
申  請  書  
年  月   日

受文者：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

主旨：本公司外國投資人      商（國別）           公 司（株式會社）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  君，因業務上確有在華作六個月以上居留之必要，請發給證明，以憑辦理單次入境之居留簽證。

說 明 ：
一、本公司外國人投資案  貴處編號為外       號，已實行投資美金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      二、檢附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及護照影本各乙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
